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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芒市公安局
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闭环管理正式运行的通告

全市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各机动车检测站、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治理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有效推进超标排放机动车维护修理，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根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修制度工作的通知》（云环通〔2020〕173号）、《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德宏州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德交发〔2020〕60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推进我市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自2024年7月5日起，正式实施全市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修制度闭环管理。现将相关规定通告如下：
一、汽车排放检验机构（I站）和汽车排放维护企业（M站）主体责任
（一）汽车排放检验机构（I站）：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或校准的排放检验设备，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排放检验。对超标排放汽车，应通过书面告知、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汽车所有人或使用人，要求到机动车排放性能维护站（M 站）修理。应积极为复检车辆提供预约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检测费优惠等优先服务措施。
（二）汽车排放性能维护企业（M站）：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公开的维修技术信息、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单及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记载信息等，对超标排放车辆进行科学诊断和合理维护修理。维护修理完成并维修竣工质量检验合格的，要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超标排放汽车经诊断后确实无法修复的或维护修理后仍然无法达到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如实告知托修方，由托修方决定是否继续维护修理。
I站、M 站具体名单由生态环境部门、交通运输部门通过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便于公众获取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公布并及时进行动态更新。各I站、M 站要将生态环境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I站、M站信息张贴于办事大厅、休息区等醒目位置，更好的服务于车主。
二、检测操作流程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对排放检验不符合标准的汽车，经（M 站）维护治理合格并上传信息后，再到同一（I）站复检，经检验合格方可出具合格报告，并将超标排放汽车的排放检验信息和维护修理信息上传到生态环境和交通运输部门相关系统实现“检测、维修、复检、上传”闭环管理。复检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对未提供M站出具《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等相关维修凭证机动车，不得进行复检。对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车辆，其所有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和程序将车辆予以报废。
三、部门职责
（一）生态环境部门职责：做好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I 站）的日常监管工作；及时做好联网运营汽车排放检验机构的信息公示公开工作；督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严格落实I/M 制度有关要求，建立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和日常监管制度，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行为，确保 I/M 制度能够按照业务流程顺利实施。
（二）交通运输部门职责：负责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M 站）资质审核工作，推进M 站标识统一化，建立完善 M 站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定期公示、发布 M 站信息，提升排放维修技术和装备水平；依法加强对汽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站（M 站）日常监管，查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不规范的经营行为；结合维修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等日常工作，对服务质量差和投诉多的M站做退出处理。
（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依法加强对汽车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对汽车检验机构伪造汽车排放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报告、屏蔽（检验过程中强行退出）或者修改车辆环保监控参数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予以严格处罚并公开曝光，同时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通报生态环境部门，并记入信用记录。
（四）公安部门职责：加强对在用机动车的监管力度，对未按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处罚。
四、监督管理
推行生态环境部门监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测的联合监管执法模式，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部门要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切实把I/M 制度落实到位。
I站和M站实行动态调整，企业名单第一次联合公布后，经企业自主申报，经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符合资质条件的I站由生态环境局进行公布；经市交通运输局审核，符合资质条件的M站由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公布。

投诉电话：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0692-2132002
芒市交通运输局：0692-2121595、0692-2121685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692-2121960
芒市交警大队：0692-3028111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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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芒市公安局

                           2024年7月5日



- 1 -

